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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1   FCR(2017-18)14 
工務小組委員會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所提出的建議  
 
PWSC(2017-18)2 
總目 703  建築物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  體育設施  
272RS  啟德體育園  
 

 1.  主席提醒委員《議事規則》第 83A條和第84條
的規定。  
   
2.  主席表示，本項目請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
通過工務小組委員會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會議上提出
的建議，把 272RS 號工程計劃的餘下部分提升為甲級，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318 億 9,800 萬
元，用以興建啟德體育園 ("體育園 ")，以支持香港體育
運動的進一步發展。工務小組委員會曾於 5 次會議上
討論有關建議，審議時間約 11 小時 23 分鐘，政府當
局亦應委員要求提交多份資料文件。財委會曾於

2017 年 6 月 17 日會議上審議此項目，審議時間約 2 小
時 25 分鐘，而政府當局亦已提交多份補充資料文件，
並已發送予委員備悉。  

 
3.  主席申報他是東亞銀行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4.  鄺俊宇議員詢問，於今天召開財委會會議是

主席的決定還是按照立法會主席的建議，因立法會會

議本應在此時舉行。主席表示，立法會主席建議今天

召開財委會會議，因財委會已積壓太多議程項目，而

他亦同意應盡快處理。  
 
5.  朱凱廸議員建議主席邀請政府當局解釋有關

文件，並詢問主席就其根據《財務委員會會議程序》

第 21 段有關 "啟德體育園—建造工程 "提出的 7 項擬議
議案的決定為何。主席表示，他會審慎參閱及考慮    
朱議員提出的擬議議案，並會就本項目表決前作出裁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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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應主席邀請，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向委員

簡介民政事務局提交的補充資料文件，包括立法會

FC193/16-17(01)號文件。畢馬威諮詢 (香港 )有限公司總
監 (基建諮詢 )就姚松炎議員在 2017 年  6 月  17 日的
財委會會議上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及解釋。 

 
利潤攤分  
 
7.  葉劉淑儀議員詢問，體育園項目是否涵蓋物

業發展。葉劉淑儀議員、陸頌雄議員及毛孟靜議員詢

問政府當局有否就承辦商的利潤設定封頂機制。     
尹兆堅議員詢問，體育園的利潤收入會否用於體育項

目。  
 
8.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指，項目並不包括物業

發展，但包括一個多用途主場館、戶外運動場、室內

體育館以及零售和餐飲等配套設施，而原建議興建的

酒店和辦公室大樓，將另行以土地招標方式發展。民

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充    
 

 (a) 政府會以投標形式選擇承辦商，並會在

招標時清楚訂明評審標書的準則和評

分比重，而投標者須在標書內建議在營

運期間與政府攤分利潤的安排作為其

中一項評分項目；  
 

 (b) 由於在體育場館收費、績效指標及營運

模式方面已有規管，政府不擬就項目設

立利潤管制；及  
 

 (c) 政府的整體收入及開支是分開處理

的，因此體育園的有關收入會先撥入

庫房，而體育項目的支出亦同樣會按

現有機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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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費用  
 
9.  郭家麒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的項目預算約

為 319 億元，而承辦商只需付出約 9 億元 (即 2 億元保
證金及不少於 7 億元的財政擔保 )，便可每年從體育園
各項配套設施中取得大幅利潤。他質疑體育園項目是

否以發展體育為名，令承辦商賺取過多利潤，浪費公

帑。劉小麗議員對擬議工程表示支持。她詢問當局為

何不為項目作出融資安排以分擔風險，而選擇全資興

建體育園，以及當局有何風險轉移措施。  
 

10.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稱，體育園項目為體育

界長久期盼的項目，期望項目能為體育發展帶來新景

象。他促請財委會盡快通過此項目。約 319 億元的款
項是政府於體育基建的投資，再加上未來 5 年在各地
區興建的 26 項康體設施約 200 億元的投資，均由政府
出資。承辦商在項目中亦要承擔投資風險，包括在營

運項目時自負盈虧。  
 
11.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充，政府認為由承

辦商 "包底 "並與政府分帳的做法，較 "合資經營 "理想。
政府曾考慮由承辦商分擔部分興建體育園的費用，但

由於體育園項目為社會基建設施，除了餐飲及零售等

配套設施外，多項開放給公眾使用的康體設施均不會

帶來利潤，如由承辦商出資亦最多只佔整體費用約 5%
左右。因此，政府選擇自資興建該項目，以維持對體

育園的有效監管，而承辦商則需負責所有營運費用及

負擔營運的風險。同時，政府期望透過承辦商的經驗

以具活力的形式營運體育園。  
 
12.  梁耀忠議員不贊成興建此項目。他關注承辦

商可能就設計及建造體育園大灑金錢，而由當局付

費。他詢問當局如何監管及確保承辦商的設計及建造

成本不會造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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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覆指， "設計—興建—營

運 "(即 DBO)模式是將 3 項工作集於一身，而政府建議
的工程上限費用為約 319 億元，如果承辦商在某項工
作超支，便需在另一項工作減少支出。此外，如要獲

得政府的合約，投標者亦需盡量提供具競爭力的投標

價。採用綜合式的模式有助承辦商控制設計、興建及

營運三項工作的成本。  
 

招標安排及 "提案誘因 " 
 
14.  鍾國斌議員詢問，鑒於 "提案誘因 "安排具爭
議性，當局有否考慮放棄有關安排，先採用傳統方式

招標。梁國雄議員亦質疑，"提案誘因 "提供 6,000 萬元
予每名落選投標者，是否換取其不提司法覆核的條件。 
 
15.  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指，由於投標成本甚

高，如不提供 "提案誘因 "，政府未必能吸引足夠數量且
具質素的標書。使用 "設計—興建—營運 "模式，可使

營運者及早邀請具備經驗的專業人員參與營運策略、

設計和興建體育園。政府亦可藉 "提案誘因 "增加投標競
爭，並可運用落選者在投標文件中的知識產權。 

 
16.  馬逢國議員表達體育業界希望盡快興建體育

園的意見。馬議員及陳志全議員詢問若經過招標過程

而未獲理想的標書，當局會有何安排確保盡快興建體

育園。陳議員詢問，就 "合理數目及具競爭性的標書 "
是否有客觀標準。  
 
17.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表示，由於設有 "提案
誘因 "，政府認為應可得到合理數目及具競爭性的標
書。如果在招標後未獲理想的標書，政府會考慮調整

標書的內容及條件等。政府回應委員的關注，決定由

最初的 4 份預審入圍標書減少至 3 份，再由 3 份標書
中選出 1 份。如果最終入選預審的標書只得 2 份，則
因標書不符規而流標的機會便較高，再進行招標的機

會亦較大。就此，政府已再行刊憲，公告只會揀選最

多 3 份預審入圍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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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楊岳橋議員詢問，為何當局未能就 "提案誘  
因 "總額由 1 億 8,000 萬元修訂至 1 億 2,000 萬元 (即減
少 6,000 萬元 )的款項於整體撥款中反映。  
 
19.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解釋，一般政府工務

工程的應急費用大約佔整體撥款的 10%，而 "提案誘因 "
所修訂的 6,000萬元是從整體撥款的應急費用 (約 23億
元 )中減除。由於應急費用維持在整體撥款的 10％，因
此沒有影響整體撥款的數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

書長 (庫務 ) 3 補充，在最初設定方案時，並沒有包括 "提
案誘因 "在內，因此在加入 "提案誘因 "後，該筆款項便
從應急費用中抽出，而應急費用亦因此而相應減少。  
 
20.  毛孟靜議員詢問，提供予落選投標者的 "提案
誘因 "款額可否減少。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指，按照營
運顧問的計算，每位投標者的投標成本超過 1 億元，
而 "提案誘因 "的款額最高為 6,000 萬元或上述估計成
本的二分之一，以較低者為準，現時建議的款額實屬

合理。  
 

採購模式  
 
21.  朱 凱 廸 議 員 提 述 ， 根 據 當 局 於 立 法 會

FC192/16-17(02)號文件提交的 "設計及興建，再由政府
營運 "(即 DBG)的主要假設數據，營運顧問估計零售餐
飲設施及停車場收入方面，DBO 模式較 DBG 模式平均
每年高出一倍左右，但其假設為 DBO 主場館每年有   
30 日活動日，而 DBG 活動日數則假設與現時香港大球
場日程表相若，每年只有 13 日活動日。他質疑該 DBG
的假設活動日數以大球場為標準不妥當，因大球場未

能舉行例如演唱會等活動。鄺俊宇議員提出類似的疑

問。朱議員亦詢問當局如選擇 DBG 模式，有否方法以
最貼近商業營運模式安排出租零售及餐飲設施。  
 
22.  鄺俊宇議員提述，營運顧問假設 DBO 零售和
餐 飲 設 施 平 均 每 平 方 米 可 出 租 面 積 每 月 租 金 為     
840 元，而 DBG 則為 360 元。他要求當局解釋如何得
出該些估算。此外，如以 DBG 模式營運，政府只需多
付 3 億至 4 億元作前期營運，便能有效監管體育園的
運作，他詢問當局為何不採納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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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畢馬威諮詢 (香港 )有限公司總監 (基建諮詢 )
回應稱，該收入估算是建基於政府部門與私營承辦商

在商業宣傳和採購經驗方面的分別，以及現時香港市

場的參考數據等。  
 
24.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充   

 
 (a) 現時香港大球場的日程表主要包括本

地足球賽事和公眾活動，將來體育園主

場館則可舉行其他收入較多的活動，包

括文娛活動和演唱會等；  
 

 (b) 有關體育園以 DBO 模式運作，平均每
平方米可出租面積每月租金的估算為

840 元，是根據附近九龍城及黃大仙區
等以商業營運模式運作的設施的租金

價值而估算。而根據政府產業署或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收集到附近以
政府模式經營的項目資料，租金價值則

約為 360 元；及  
 

 (c) 政府一貫的採購政策，是按照管理合約

由負責管理物業的承辦商代為出租商

業設施，或是採用收入合約方式由政府

直接招標，這兩種方式的租金收入均未

必可以和由私營機構營運整個商場相

比。  
 

25.  鄭松泰議員詢問，體育園項目的場館耗損及

維修費用是如何計算及分擔，及如何界定哪些為當局

負責的大型維修項目。  
 
26.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指，政府會在與

承辦商簽署的合約中清楚列明日常運作開支及日常維

修保養支出等均由承辦商負責，而政府則會按需要負

責有關更換指定設施及組件支出。政府將成立諮詢委

員會跟進有關監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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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安排  
 
27.  鍾國斌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尹兆堅議員關注

到，若承辦商的表現未能達標，當局將如何跟進。民

政事務局局長回應稱，若承辦商的表現未能達標，政

府有權終止其合約。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補充，與

承辦商的合約中會列明主要表現指標及未能達標時的

一些罰款機制，在持續或嚴重不達標的情況下或會考

慮終止其合約。  
 
28.  梁國雄議員詢問，當局如何在興建體育園

時，避免像英國興建 York Community Stadium項目般出現
其他商業營運者提出司法覆核的情況。民政事務局局

長回應指，興建體育園項目是經過長期規劃，並曾作

公眾諮詢，於廣納意見後才得出現時的方案。  
 

29.  陸頌雄議員對擬議工程表示支持。他關注體

育園內的場館設施收費水平是否與其他體育場地相

若，以及收費會否載於與承辦商的合約中。陸議員及

尹兆堅議員詢問當局如何確保配套設施的營運能配合

體育園的發展需要，及可貫徹體育發展的政策目標。  
 
30.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覆稱，社區體育設

施的收費水平須參照康文署和其他非牟利團體管理的

相關設施的收費，此條款會載於合約中。政府會確保

承辦商在營運配套設施時能配合體育園的發展需要，

並成立由政府及承辦商高層代表組成的聯合檢視委員

會進行監察。政府將會規管社區體育場地的收費，而

承辦商的主要利潤來源為主場館舉辦大型活動時的收

入，以及經營零售及餐飲等配套設施，政府亦希望承

辦商能盡力營運這些設施以增加利潤。  
 
31.  鄭松泰議員及周浩鼎議員詢問，當局如何監

管承辦商在出租體育園設施時，會公平分配體育項目

及娛樂項目等。周議員請當局解釋如何確保承辦商會

在體育園舉辦一些體育盛事及尚未普及的新體育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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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解釋，政府會就主場

館和室內體育館的活動準則及編排訂下要求，包括體

育及非體育項目的場地和時間分配。民政事務局體育

專員補充，政府設有 "M"品牌制度，會確保體育盛事得
以舉行。至於新的體育項目方面，會按實際情況與承

辦商商討。  
 
33.  尹兆堅議員詢問，為何體育園的配套酒店項

目後來會獨立發展，以及當局有否為餐飲及零售等配

套設施的收入作估算。  
 
34.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回應指，酒店及辦公

大樓原本在體育園的設施範圍內，但經與其他政府部

門商討後，認為較適合以賣地形式出售。就政府的收

入估算，投標者須在投標時於標書內列出，每年從營

運體育園總收入中與政府分賬的百分比，以及向政府

繳交一筆固定的最低款額，作為評審標書的其中兩個

評分項目。按營運顧問的財務預測，預期於 2026 年時，
在分帳前的體育園收入估算約為 2 億 9,100 萬元。  
 
政策目標  
 
35.  陸頌雄議員詢問，當局會否制訂更全面的體

育發展政策以配合體育園項目落成。民政事務局局長

表示，體育發展須盛事化，欠缺場地是其中一個限制

發展的難題，而興建體育園正可解決此難題。  
 
36.  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18 年 3 月 28 日  


